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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溧水区2023年市级农业专项——
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项目申报指南

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印发<2023年南京市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项目指导方案>的通知》（宁农市〔2023〕5号）有关要求，为做好我区2023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项目，特制定溧水区2023年市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项目申报指南。
一、建设内容
1、机械冷库。根据农产品贮藏规模、自然气候和地质条件等，采用土建式或组装式建筑结构，配备机械制冷设备，新建保温隔热性能良好、低温环境适宜的冷库和果蔬速冻库；也可对闲置的房屋、厂房等进行保温隔热改造，安装制冷设备，改建为机械冷库。
2、气调贮藏库。在草莓、桃、梨等呼吸跃变型农产品产地，建设气密性较高、可调节气体浓度和组分的气调贮藏库，配备有关专用气调设备，对商品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进行气调贮藏。
3、通风贮藏库。充分利用自然资源，因地制宜建设地下、半地下贮藏窖或地上通风贮藏库，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保持适宜贮藏温度。
4、预冷及其他配套设施。根据产品特性、市场发展和储运加工的实际需要，可配套建设预冷设施和冷藏车。
二、建设主体
申报主体应为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营方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。
三、补助标准
按照项目建设总投资额先建后补，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建设设施总造价的50%；单个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30万元；冷藏车采购资金不超过项目总价的30%。
四、建设要求
1.重点围绕粮油、蔬菜、水果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，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，根据农民自愿自建需求，择优选择农业基础好、积极性高、建设地点用地手续齐全的申报主体，合理集中建设产地冷藏保鲜设施，畅通鲜活农产品末端冷链微循环，为服务乡村产业、提高农民收入、增强市场稳定性、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有力支撑。
2.严重失信或存在未整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主体不得承担项目；申报建设内容不得与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农业等其他项目建设内容重复；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必须合法合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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